	附件1

	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申报信息汇总表

	申报单位:
(盖章）
	
	
	联系人:
	
	联系电话:
	
	邮箱:
	
	传真:
	

	编号
	申报人个人信息
	用人单位账户信息

	
	姓  名
	身份证号
	出生

日期
	国  籍
	学  位
	留学

国别
	回国

日期
	联系方式
	工作

单位
	专业

领域
	研究

方向
	户  名
	开户行
	账号
	联行号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附件2

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

申  请  表


姓       名  __________________


工 作 单 位  __________________


申 请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


推 荐 单 位 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一、申请人基本情况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	(相片)

	出生地
	
	国籍
	
	护照号
	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职称
	
	

	专业领域
	
	研究方向
	
	

	留学国别及学校
	
	取得学位
	

	手机号码
	
	电子邮箱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家 庭 成 员

	姓  名
	性别
	出生

年月
	国籍
	关 系
	工 作 单 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现 在 国 内 主 要 工 作 情 况 及 担 任 职 务

	

	本 人 履 历

	起止年月
	学习或工作单位
	学习专业、学位或工作职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获 国 内 外 奖 励 情 况

	获奖年度
	获奖项目名称
	奖励名称
	等级
	排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主 要 学 术 或 社 会 兼 职

	学术或社会团体名称
	兼职时间
	兼任职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二、业绩简介

	最能代表申请人贡献和水平的论文、著作、设计、专利等，注明发表时间、刊物名称、专利号等。

	


三、正在开展的工作介绍

	1、开展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意义（含采取的方法、技术路线和可行性分析）

2、预期目标成果、社会和经济效益

3、已具备的研究条件

	


四、审核意见

	同

行

专

家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日 

	所

在

单

位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推荐

单位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附件3
申报人承诺书
本人***，身份证号码/护照号：*******，符合2026年度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的申报条件，并对申报的所有材料和内容承诺如下：
    1.未同时申报且未获得其他国家级人才项目资助；
    3.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以及违反保密约定、竞业禁止、兼职取酬限制等情况；
4.现已全职到岗，辞去海外工作或在海外无工作；
    5.申报所提交的所有材料和内容真实、有效，不存在弄虚作假情况。
    本人对承诺的真实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单位意见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 月   日
附件4
申报材料清单
1.《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申请表》，由同行专家填写推荐意见并签字，由所在单位填写意见并加盖公章；
2.《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申报信息汇总表》，申报单位加盖公章；
3.申报人承诺书（标明申报人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以及违反保密约定、竞业禁止、兼职取酬限制等情况，且在海外无工作），申报人签名，由所在单位填写意见并加盖公章；

4.无犯罪记录证明（线上可在闽政通APP首页“公安服务”选择“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”在线开具电子版证明或线下到户籍地派出所申请开具证明）；
5.个人资质证明：身份证、护照、国家移民局出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、国（境）外博士学位证书、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；
6.国内外工作经历证明材料：劳动合同、海外工作证明、离职证明、纳税证明（如与第7项内容重复则提供1份）；

7.回国时间证明（2021年1月1日以后的学位证书或海外工作证明、离职证明、纳税证明，不认可offer、工作合同、工作证、网页截图、出入境记录，“留学回国人员证明”中的“拟回国日期”不作为确认回国时间的依据）；
8.个人业绩成果证明材料：如职称证书、主要论文（只需提供摘要，并备注期刊影响力及引用情况）、著作、专利、获奖证书、承担重点项目和课题证明材料等。
按以上顺序用浅色封面胶装成册1份，申报材料提供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。报送材料应不涉及国家和商业秘密。
	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
	2026年2月25日印发




